广元市科学技术协会

关于采购2026年文书档案整理服务项目的


公 告
 
为落实档案管理“三合一”制度，推进档案资料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《广元市科协内控制度》等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采购2026年文书档案整理服务。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
广元市科协2026年文书档案整理服务
二、项目编号

GKXC〔2026〕01号
三、项目采购人

广元市科学技术协会
地址：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197号 联系人：彭老师 联系电话：0839-3266706、18113711801
四、项目预算及资金来源

预算金额：人民币1.8万元（大写：壹万捌仟圆整）；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（办公室统筹解决）；最高限价：文书档案整理单价不超过5.5元/件，档案盒不超过5.5元/个；报价方式：供应商填报单价，据实结算，总价不超过预算金额。
五、项目内容

（一）服务范围：
对市科协2023年以前文书档案资料补充完善归档建档；
对2024-2025年度文书档案资料进行规范整理、组卷、录入（检索工具）、装订、装盒、上架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广元市科协档案室（市科协办公楼）
六、服务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日历天内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并通过验收。
七、服务标准及技术要求

（一）执行标准：
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（DA/T 22-2015）、《文书档案案卷格式》（GB/T 9705-2008）、《档案著录规则》（DA/T 18-1999）、《四川省归档文件整理规则实施细则》以及广元市档案局档案检查验收标准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：
分类准确、组卷合理、编目规范、装订整齐；电子目录与实体档案一致，检索工具完善；符合"三合一"制度要求，通过市档案局检查验收，优良率不低于95%。
八、供应商资格条件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，具备档案服务经营资格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档案整理或档案服务）；
（二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：
具有档案专业从业人员不少于3人；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：
提供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；
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（四）具有行政事业单位档案整理业绩：提供2021年以来至少2个类似项目业绩证明（合同复印件）；
（五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无被投诉、受处罚记录（提供书面声明）；
（六）入围广元市档案局档案服务机构推荐名单的，享有优先服务权（提供相关证明）；
（七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。
九、采购方式及评审方法

（一）采购方式：参照询价采购。
（二）评审方法：综合评分法。
（三）评审程序：
资格审查：审核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；
符合性审查：审核响应文件完整性、规范性；
价格评审：比较有效供应商报价；
确定成交供应商：综合评价得分第一名成交。
十、报名时间及方式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6年3月4日至3月6日（上午8:30-12:00；下午14:30-18:00）
（二）报名地点：广元市科协210室。

（三）报名方式：现场报名。
（四）报名时需携带资料（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）：
营业执照副本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；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如委托代理）。
十一、提交应答文件要求

（一）提交时间：与报名时间同步，2026年3月6日18:00前密封提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二）提交地点：广元市科协210室。
（三）应答文件份数：一式三份（正本1份、副本2份），密封装袋，封口处加盖公章。
（四）应答文件组成：
应答函；
报价表；
资格证明文件；
技术响应文件；
业绩证明材料；
其他证明材料。
十二、合同主要条款

（一）付款方式：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一月内一次性支付。
（二）验收标准：按本公示第七条规定的服务标准及技术要求进行验收，由采购人组织验收。
（三）违约责任：供应商未按期完成的，每逾期一日按合同金额的1%支付违约金；质量不符合要求的，供应商应无偿整改，直至验收合格。
十三、公示时间：3个工作日，2026年3月4日至3月6日。
十四、询价结果公示

询价结果在广元市科协网站公示，公示期为1个工作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科学技术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3日


